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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583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淺析宗教立法的定位與原則  

二、所涉法律：民法、監督寺廟條例 

三、探討研析  

(一)按「憲法」第 13 條規定，及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

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」之精神，國家應保障宗

教信仰自由。另大法官釋字第 460號、第 490號及第 573 號

解釋理由，皆重申宗教自由應受憲法保障。其中釋字第 490

號解釋理由中，更進一步指出內在信仰自由受絕對的保障，

至於宗教行為自由及宗教結社自由則受相對之保障。 

(二)以基本法或一般法律定位宗教專法 

1.按「基本法」之立法型態，原則分兩大類，第一類是屬於國

家根本大法，其實際作用與憲法相同者，例如涉及國家或地

區領土分裂等特殊原因，需制定立法維持憲政秩序的效果，

如德國基本法、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。第二類是針對特定

領域事項制定基本原則、準繩與方針者，例如我國「原住民

族基本法」即屬此類。其目的在於補充憲法之不足，及作為

該領域政策的指導與基礎，同時針對該領域之施政及國家責

任、人民權利義務等，作原則性規範，並授權立法或行政機

關制定相關法令。 

2.由於基本法與個別法皆具「法律」形式，當基本法與個別法

規範間出現矛盾時，就法律實務解釋與適用上，何者優先適

用？立法上必須先予處理。 

（三）我國宗教立法的主要用意在給予宗教團體法人的地位，以

保障宗教信仰自由，合理規範財務制度及減少權利的紛

爭。以此檢視國外宗教立法例，以日本《宗教法人法》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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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參考價值，按該法將宗教活動的本身(聖的一面)，與伴

隨宗教而產生的經濟活動(俗的一面)加以區別，而宗教法

人法所規範的對象為後者，且該法中明確表示宗教團體違

反公共福祉之行為時，不得排除其他法令規定之原則。亦

即《宗教法人法》涉及相關規範部分，包括《商業登記法》、

《破產法》、《土地區畫整理法》、《建築基準法》、《教育基

本法》…等數十種皆適用之，宗教法人有任何行為違反上

述法律規定者，亦應依各該法處理。此外，亦規定宗教團

體應每年製作財產目錄、收支/建物文件、章程、社員名

冊等義務，若違反所定義務者可科處 10萬日圓以下罰鍰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 

(一）關於宗教基本法立法之積極性意義，除應符合憲法規範外，

應具有可彌補憲法有關宗教條款之不足，並符合國際普世

宗教理念的共識，同時回應健全宗教制度與合法規範，及

體察國情社會需求，並具有規範性與指導性的功能。 

(二)個別法規定與基本法規範間產生衝突時，是否以「後法優於

前法」或「特別法優於普通法」方式，解決基本法或個別法

之衝突或矛盾，仍應視「基本權本質核心之所在」而定。 

(三)大法官釋字第 490號解釋理由中，指出宗教信仰之自由受憲

法之保障，亦同受憲法之規範，其屬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

結社之自由，在必要之最小限度內，仍應受到國家相關法律

之約束，將來宗教立法宜將此內涵納入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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